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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
为实施双边经济关系中基于关税和非关税的监管措施、统计信息交换以及执行海关程序，

缔约方同意使用统一的九位数独联体对外经济活动商品名称，该名称基于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
系统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关税和统计名称。为满足各自国家的需求，这些商品名称可酌情扩
展。

第10条
每一缔约方应在其国家领土内为源自另一缔约方关税领土或源自第三国并�destined�for�

另一缔约方关税领土或任何第三国的货物提供自由过境，并应向参与此类过境操作的出口商、
进口商和航运公司提供执行这些过境操作所需的所有可用资源和服务，其条件（包括财务条件）
不得劣于向任何其他第三国的出口商、进口商和本国航运公司提供相同资源和服务的条件。

每一方保证免除对原产于另一方关税领土内货物转运的任何关税和过境费，此项免除应通
过单独协议予以正式确认。

任何运输方式下的转运费率，包括装卸操作费率，应具有经济合理性且不得超过正常运营
费用（含合理利润率）。

第11条
1.�本协议不妨碍任何缔约方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采取国家控制措施——只要这些措施属于国际
惯例普遍接受且被认为对履行其已参加或拟参加的国际协议确有必要——若该等措施涉及：

-�维护公共道德与公共秩序；-�保护人类生命与健康；-�养护动植物生命；-�保护环境；-�
保存作为国家宝藏的珍贵艺术品、考古及历史文物；-�保护工业和知识产权；-�金、银
及其他贵金属和宝石贸易；保护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当某商品因实施政府支持计划导
致其国内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时，限制该商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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